
资农函〔2023〕147 号

关于开展 2023年度农业系列高、中、初级专业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、高新区社会事务管理局、临空经济区社

会事务管理局、市级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厅、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

于进一步完善农业系列职称制度的意见》（川农〔2019〕46 号）

和《关于印发〈四川省农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审基本条件〉的

通知》（川农规〔2023〕2 号）有关规定，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同意，决定开展 2023 年度农业系列高、中、初级专业技

术职务申报、答辩和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人员范围

在我市各类企事业单位或其他非公有制组织中从事农艺、畜

牧、兽医等相关工作在职在岗人员，且具备晋升高、中、初级农

艺师、畜牧师、兽医师职务任职条件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其中，农

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只针对长期在县乡及以下从事农业技术推广

服务工作的人员。离退休人员、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

业单位人员不得参加职称评审。

扩权试点县的中、初级如需委托市农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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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会对其所属人员进行评审，应由当地县（区）人社部门和农业

农村部门联合向市农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办公室出具委托

函，评议结束后，评审结果将反馈委托单位，由单位自主使用评

审结果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。坚持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的评

价标准。申报职称前，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要通过个人述职、考

核测评、民意调查等社会评价方式，全面考察申报人员职业操守

和从业行为，确保所推荐的申报人员为群众满意、职工认可，品

德、能力、业绩均较为突出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对干部群众意见大、

业绩不实、实际工作能力水平差的申报人员，主管部门或用人单

位应不予推荐申报。

（二）资历年限。申报人员应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符合

以下条件之一：

1．技术员

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；或具备大学专科、高中（含

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毕业学历，从事相关农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1

年，经考察合格。

2．助理农艺师（助理畜牧师、助理兽医师）

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

学位，从事相关农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1 年，经考察合格；或具备

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本系列员级职称后，从事相关农业专业技术

工作满 2 年；或具备高中（含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毕业学历，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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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本系列员级职称后，从事相关农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4 年。通过

国家执业兽医资格考试，取得执业兽医师资格，可视同具备助理

兽医师职称。

3．农艺师（畜牧师、兽医师）

具备博士学位；或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，取得本系

列助理级职称后，从事相关农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；或具备大

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本系列助理

级职称后，从事相关农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4 年；或具备高中（含

中专、职高、技校）毕业学历，取得本系列助理级职称后，从事

相关农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。

4．高级农艺师（高级畜牧师、高级兽医师）

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本系列相应中级职称后，从事相关农业

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；或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，或具备

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，取得本系列相应中级职称后，从事本

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。

5．正高级农艺师（正高级畜牧师、正高级兽医师、农业技

术推广研究员）

具备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取得本系列相

应副高级职称后，从事相关农业专业技术工作满 5 年（即在 2018

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相应副高级职称资格）。

原取得农业工程专业工程师系列职称资格，且符合学历、资

历等条件的人员，可申报评审高一级农艺师系列职称资格，或申

报经信等部门高一级工程技术系列工程师职称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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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职称外语和计算机。对职称外语、计算机应用能力考

试不作统一要求，由用人单位自主确定。

（四）年度考核。任现职以来，申报前规定任职年限的年度

考核结果均为合格以上。非公有制经济和社会组织人员的年度考

核结果，可由所在工作单位书面说明。

（五）不得申报或延迟申报情形。申报人员任现职期间，如

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报或延迟申报：

1．年度考核每出现 1 次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及以下者，延

迟 1 年申报。

2．受到党纪、政务、行政处分或因犯罪受到刑事处罚的专

业技术人员，在影响（处罚）期内不得申报。

3．对在申报评审各阶段查实的学历、资历、业绩造假等弄

虚作假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评审资格，三年内不得申报。

4．在生产经营等活动中造成重大损失，并负有技术责任或

定性为主要责任人的，在影响（处罚）期内不得申报。

（六）基层倾斜政策。任现职期间，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，

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提前申报高一级

职称：

1．参加援藏援彝服务期满 1 年及以上，可提前 1 年申报高

一级职称。

2．“四大片区”外的农业专业技术人员，任现职务期间到

“四大片区”服务满 1 年，或与“四大片区”企事业单位建立 3

年及以上支援服务关系，或参加精准脱贫、乡村振兴工作成效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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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被省级部门及以上表彰表扬为优秀的，可提前 1 年申报高一级

职称。

3．综合帮扶凉山脱贫攻坚工作队专业技术人员，帮扶期满

1年的，可提前 1年申报高一级职称；3年帮扶期满，可提前 2年

申报高一级职称。

4．对在基层工作的普通高校毕业生，首次申报评审职称可

提前 1 年。

5．对在民族地区、艰苦边远地区和脱贫县连续工作 4 年以

上且考核合格的，在申报中级、高级职称资格时，其任职年限可

放宽 1 年。

同时符合两项以上条件的，提前申报年限不能累计计算。

在基层工作累计满 15 年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的专业技

术人才，可降低一个学历等次申报评审中级职称。在基层工作累

计满 25 年且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，可降低一

个学历等次申报评审高级职称。

三、申报专业的选择

（一）正高级农艺师（高级农艺师、农艺师、助理农艺师、

技术员）申报专业：

1．农学（如：水稻、小麦、薯类、玉米、油菜等）；

2．园艺（如：果、蔬、棉、花、药、麻等）；

3．园艺蚕桑；

4．园艺茶叶；

5．植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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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土肥；

7．综合（如：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业科教、农业信息、农

业宣传、农村合作组织管理、农业农村政策研究等）；

8．农业工程（含农业机械化、农村能源、农业生态资源环

境保护等）

9．水产。

（二）正高级畜牧师（高级畜牧师、畜牧师、助理畜牧师、

技术员）申报专业：畜牧。

（三）正高级兽医师（高级兽医师、兽医师、助理兽医师、

技术员）申报专业：兽医。

（四）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申报专业：

1．农学（如：水稻、小麦、薯类、玉米、油菜等）；

2．园艺（如：果、蔬、棉、花、药、麻等）；

3．园艺蚕桑；

4．园艺茶叶；

5．植保；

6．土肥；

7．综合（如：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业科教、农业信息、农

业宣传、农村合作组织管理、农业农村政策研究等）；

8．农业工程（含农业机械化、农村能源、农业生态资源环

境保护等）

9．水产；

10．畜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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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．兽医。

四、能力与业绩要求

申报人员能力与业绩要求及破格条件按照省农业农村厅、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印发〈四川省农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评

审基本条件〉的通知》（川农规〔2023〕2 号）文件执行。文件

电子版可在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网站“人事信息”中的“职称评审”

栏目中下载。

五、申报材料的要求

（一）需要提交的材料

1．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1 份（含职称申报诚

信承诺及公示证明，其中承诺书需亲笔签名），同时提供电子文档。

2．《申报评审农业系列高（中、初）级职务任职资格人员

一览表》（以下简称《一览表》）1 份，同时提供电子文档。

3．《申报评审农业系列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简表》

（以下简称《人员情况简表》）1 份，同时提供电子文档（此项

仅高级职称申报需要）。

4．单位综合推荐意见（内容包括申报人的基本情况、职业

道德表现、专业学识水平、主要业绩贡献及单位考核测评意见等）

1 份，同时提供电子文档。

5．任现职以来业务工作总结 1 份，同时提供电子文档。

6．任现职以来，申报前规定任职年限的《专业技术人员年

度考核表》复印件 1 份。

7．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一套：（1）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（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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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的，可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通过“学信网”

或“学位网” 进行查验，并提供证明）；（2）现任专业技术职

务资格文件或证书；（3）破格人员还需提供：学历、资历破格

的相关证明材料。请将上述材料按以上顺序装订在《评审表》第

8 页和第 9 页之间。所有材料需由申报人档案管理部门确认，并

在每页材料上注明是否属实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8．继续教育证明材料复印件一套：按照《四川省专业技术

人员继续教育条例》要求，近年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合格证书或证

明材料，以当地人社部门要求为准。

9．反映本人专业技术能力水平和实际工作业绩贡献的证明

材料一套（装订成册）。论文、论著等材料只复印与本人相关的

内容，突出重点，避免材料过厚。复印件均需注明是否属实并加

盖单位公章。

上述申报材料请用标准牛皮纸档案袋包装，每人 1 袋。材料

袋封面请贴上《袋内材料目录》，并逐项填写好各材料名称及份数。

（二）材料报送要求

1．各单位应指派专人认真审查职称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

整性。评审结束后，除评审通过人员的《评审表》外，其他材料

不予退还。

2．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在单

位内部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对经公示无异议的，

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。

3．申报材料中《一览表》和《人员情况简表》规格统一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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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 A3 纸尺寸，其余所有材料规格统一为标准 A4 纸尺寸。《评

审表》应双面打印，并单独装订。

4．《一览表》需由各县（区）农业农村行业主管部门或社

会事务管理局汇总、盖章，汇总后的《一览表》电子版和申报人

员全部电子文档（需以申报人姓名分别建立文件夹），随纸质材

料一并报送。《一览表》内容务必真实准确，否则视为弄虚作假。

个人材料袋按汇总后的《一览表》顺序对应排序。

5．若有破格申报人员，请单独提供一套破格证明材料，一

并报市农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审核。

6．各地申报人员材料应由县（区）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社

会事务管理局派专人集中统一报送至市农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

委员会办公室（资阳市雁江区狮子路 35 号市农业农村局办公楼

412 室），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11 日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周希，电话：028-26110895。

六、答辩要求

（一）全员答辩。凡申报农业系列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，须参加资阳市农业技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

会组织的答辩。凡申报农业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

的，须参加省农业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组织的答辩。答辩时

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二）免答辩人员。按照川农〔2019〕46 号文件规定，免

答辩人员范围为：在脱贫攻坚、驻村帮扶工作中成绩突出，被省

级部门考核优秀的人员；或凉山州综合帮扶队员、帮扶凉山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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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班队员年度考核优秀的人员。符合免答辩政策的人员可自愿选

择是否参加答辩。符合免答辩条件，且自愿选择免答辩的人员，

由各县（区）农业农村局和相关单位负责资格审核确认。免答辩

证明材料一并放入个人材料袋。

（三）答辩内容。答辩的内容以申报人员提供的材料为主，

重点了解申报人掌握所从事专业的基础知识、学识水平和工作能

力，以及考察申报人员所提供论文、业绩、成果的真实性。

（四）答辩结论。答辩结论分为“优秀”、“合格”、“不

合格”三个等级。“优秀”和“合格”的申报人员进入评审阶段，

答辩“不合格”的不予通过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收费标准。按照《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

财政厅关于重新公布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政事业性收

费的通知》（川发改价格〔2017〕472 号）规定，专业技术职务

任职资格评审费收费标准，高级职务每人次 320 元（其中含答辩

费 80 元）；中级职务每人次 200 元（其中含答辩费 60 元）；初

级职务每人次 100 元。符合免答辩条件，且自愿选择免答辩的人

员不收取答辩费。

（二）资料归档。申报单位在评审结果通知下发 1 个月内，

到市农业农村局领取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，并按要

求装入个人档案。

（三）证书查验。专业技术人才通过手机下载“四川人社”




